中国狮子联会会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中国狮子联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国狮子联会章程》和《中国狮子联会工作规则》有关规定，结合中国狮子联会（以下简称“联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会费标准

    会员须向联会缴纳会费。会费标准如下：

    （一）入会费。会员一次性缴纳入会费人民币1000元。

    （二）常年会费。每名会员每年度缴纳常年会费人民币1500元。符合家庭会员优惠条件的会员，常年会费减半缴纳，为人民币750元，入会费用按标准收取。

    （三）转会费。会员转队，须向联会缴纳转会费人民币200元。

    第二条  会费使用范围

会费仅限用于联会及各代表机构的行政事务开支和上缴相关费用。主要包括：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培训、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与开展活动的经费；制作和购买有关狮子用品、印制宣传品等费用；上缴国际狮子会相关费用；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及其他行政开支等。

联会及各代表机构按比例使用会费。使用标准如下：

	序号
	项目
	联会行政及上缴
费用
	代表机构行政

费用

	1
	入会费1000
	300
	700

	2
	常年会费1500
	400
	1100

	3
	转会费200
	150
	50


    第三条  会费收缴办法

    （一）联会工作年度及财务年度

    1.联会工作年度及财务年度为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会员会费收取按照联会工作年度至少按半年为单位收取。

    2.凡在联会工作年度未过半年（即7月1日至12月31日）入会的会员，常年会费按一年会费标准缴纳（即1500元）。在联会工作年度超过半年（即1月1日至6月30日）入会的会员，常年会费按半年会费标准收费（即750元）。

    （二）会费缴交办法

    1.会员的入会费、常年会费和转队会员的转会费，均应通过所在服务队缴纳。会员每年6月30日前应足额缴纳下一年度常年会费。如会员逾期六个月未缴纳会费的，视为自动退会。

    2.荣誉会员的入会费和常年会费，由聘请的代表机构或服务队负责缴纳。

    3.服务队申请成立时，新会员的入会费、常年会费和转队会员的转会费，一次性缴纳至所在代表机构。现有服务队应于每年7月31日前将全体会员会费缴纳至所在代表机构。如逾期三个月未缴纳会费的，视为非正常服务队。

    4．各代表机构应于每月10日前，将上月新入会的会员入会费、常年会费和转队会员转会费，按时足额缴纳至联会。各代表机构可以按照当年度剩余时间按月度收取新会员常年会费、全额缴纳入会费或转会费，但仍然按照半年度或全年度的标准由各代表机构补齐差额后上缴联会。

    5.各代表机构应于每年7月31日前，将会员7月1日至12月31日应缴会费按时足额缴纳至联会；每年1月31日前，将会员1月1日至6月30日应缴会费按时足额缴纳至联会。

    6.凡退会的会员，已缴纳的常年会费、入会费、转会费等不予退还。

    第四条  依据联会发展需要或国际狮子会会费调整，联会可相应调整会费收取与上缴标准。调整会费收取与上缴具体标准须经联会理事会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审批通过。
    第五条  深圳狮子会、广东狮子会等单位会员，上缴联会费用标准、时间等部分按照本办法执行，其余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六条  实施日期

本办法于2011年6月19日经联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经2013年5月27日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修改，自2013年5月27日实施。

第七条 解释权

本办法解释权归联会理事会负责。


